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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质量,保障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工作的有序开展,更
好地落实《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 号)的相关要求,梳理总结了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转为建设单位自主开展以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的具体实践和经验,提出了建设单位水土保持法定

义务履行情况、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情况、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水土保持工作组织和管理情况 5 个

方面的验收报告编制要点,并提出验收报告普遍存在的生产建设项目及项目区概况描述不清、水土保持方案及变更情况

分析不到位、水土流失防治指标不规范且计算有误等 8 个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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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 (水利部

令第 53 号)中明确规定,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前,生
产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水利部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开展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其中,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的,由生产建设单位组织第三方机构编制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报告。 2017 年 9 月,《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

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7〕 46 号) 取消了各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审批行政许可事项,转为生产建设单位按照有关

要求自主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决定精神,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的程序和标准,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水利部发布了

《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 (水保〔2017〕 365 号)。
2018 年,为进一步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

主验收工作,水利部制定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明确了水土保持设施自主

验收的具体内容和基本要求。 多年的实践证明,施行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对做好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

持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实现了水土保持方案落实

效果的“收口”和“把关”作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赋予了建设

单位更大的自主权,对营商环境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部分生产建设单位对应承担的水土保持主体责

任认识不足,主观上对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重视程

度不够。 同时,建设单位委托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编制单位和技术人员因对项目调查的内容不全面,
对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中应体现和分析的重点内容

不掌握,导致其编制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中对建

设单位水土保持法定义务履行情况,水土流失防治效

果,水土保持设施的建成情况、施工质量、运行管理和

维护情况等分析不到位或不全面,甚至对生产建设项

目存在的问题视若无睹,严重影响了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结论的准确性,制约了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 在新

时期高质量发展对水土保持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
基于总结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
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相关规定施行以来的水土保持设

施自主验收实践,本研究梳理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的编制要点,分析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中存在

的常见问题,以期加强生产建设单位及相关水土保持

技术服务单位对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重视,逐步

提高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质量,进一步推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要点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

(试行)》及相关文件要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报告应重点对建设单位水土保持法定义务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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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情况、水土保持设施质

量、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水土保持工作组织和管理情况

进行全面、真实、客观和科学的分析。
1. 1　 建设单位水土保持法定义务履行情况

建设单位是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的责任主

体,必须履行生产建设项目全过程水土流失防治法定

义务。 为此,验收报告需关注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含变更)编报情况、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情况、水土保持监测及监理开展情况、水土保持补偿费

缴纳情况等建设单位应尽的法定义务履行情况。 一是

要根据方案编制时所依据的主体工程设计文件,分析

评价水土保持方案(含变更)的编报、审批手续是否完

备;二是要根据项目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资料是否齐全,分析水土保持措施是否纳入主体设计

中;三是要根据项目开工时间、水土保持监测委托和实

施时间,分析项目是否及时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四是要根据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组织机构,工程的质量、
进度和投资控制及采取措施的有效性,对工程水土保

持监理进行分析评价;五是要对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

是否及时和足额缴纳进行说明,对其变更及合规性进

行分析[1] 。
1. 2　 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情况

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情况应以水土保持方案

(含变更)及其批复、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及其审批(审查、审定)意见为依据。 验收报告要特别

关注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其变化情况,弃土(渣)
场和取土(料) 场及防护情况,水土保持工程、植物及

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对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其

变化情况,需通过查阅监测资料、工程征占地资料,利
用无人机、遥感影像、全站仪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

法,分析工程扰动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对于弃土(渣)
场和取土(料)场及防护情况,需通过复核弃土(渣)场

和取土(料)场的设计和质量评定资料、防护设施实施

情况、安全稳定情况等,对其是否满足水土流失防治要

求进行重点分析。 对于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需对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的完整性及措施体系布设是否符合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进行详细分析;需重点分析各

防治分区的水土保持工程、植物措施的工程量是否按

照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实施,实施标准是否降低,水土保

持功能是否降低,水土保持措施是否能够有效发挥作

用;对于临时措施需分析在建设期间是否及时采取了

临时防护措施及其效果发挥情况。
1. 3　 水土保持设施质量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和已批复的水土

保持方案,在对方案批复与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

数量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复核水土保持设施

质量,包括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验收资料

(含验收签证和鉴定书)是否齐全,并对其真实性进行

现场复核;复核水土保持工程(不含隐蔽工程)措施的

外观、数量和效果等,尤其是弃渣场,应根据弃渣场选

址、堆渣量、最大堆渣高度和周边重要防护设施情况,
开展必要的稳定性评估;复核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组

成、数量、成活率和景观效果等。 根据复核结果,对水

土保持设施质量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
1. 4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重点分析工程扰动范围

内的水土流失是否得到有效控制,实施的水土保持设

施功能是否正常和有效,计算和分析水土流失各项防

治指标能否达到已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 同时要

对项目现场是否有侵蚀沟、滑坡、崩塌等水土流失现

象,是否有渣体溢出、排水不畅、植被恢复不到位以及

地表裸露等问题进行重点调查和分析,明确项目建设

是否造成了水土流失危害、重要防护对象是否存在严

重水土流失危害隐患。
1. 5　 水土保持工作组织和管理情况

根据工程建设实际情况,重点分析建设单位对水

土保持工作的重视程度,包括组织领导机构是否健全、
人员配备是否到位、责任分工是否明确、组织管理运行

是否正常、有关水土保持制度是否完备、水土保持工程

招投标及合同执行是否规范;分析水土保持监测、监理

工作开展情况是否规范;分析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

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意见,以及建设单位和各参

建单位的回复,逐项复核和分析监督检查意见的落实

和相应整改情况;分析水土保持补偿费是否按照征占

地范围足额缴纳,免缴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手续是否齐

全,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单位是否落实到位,管护责任是

否明确。

2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中存在的常见问题

根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要点及相应要

求,提出当前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中

存在的共性问题,并给出部分验收报告编写建议,以提

高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质量。
2. 1　 生产建设项目及项目区概况描述不清

许多验收报告编制人员忽视生产建设项目及项目

区概况的重要性,对生产建设项目及项目区概况介绍

不清楚、更新不及时,甚至直接照搬水土保持方案中的

相关内容,导致该章节内容中的项目数据与实际监测

数据存在较大差异,工程主要技术指标、项目组成和布

置、工程占地、土石方挖填等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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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生产建设项目而言,水土保持方案中的设

计值与实际建成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建议编写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时依据工程竣工时的实际情况,准确

描述生产建设项目及项目区概况,为后续水土保持工

作分析打好基础。
2. 2　 水土保持方案及变更情况分析不到位

部分验收报告在对水土保持方案是否发生变更进

行对比分析时,缺少对水土保持方案设计量和实际建

成量间具体数量、变化量及变化率的对比分析,就直接

得出不涉及方案变更的结论[2] 。 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

案是否发生变更,需要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 (办水保〔 2016〕 65
号)、《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 (水利部

令第 53 号)以及地方相关规定的变更条款,对工程可

能涉及变更的环节进行逐项比对分析。 对于已批复的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要根据变更报告的相关批复

文件的数据,对是否再次涉及变更进行分析,并明确给

出变更后是否再次涉及变更的结论。
2.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及变化原因的解释缺失

或不合理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包括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弃渣场设置、取土场设置、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水土保持投资等内容。 验收

报告经常出现“只对比不分析”或“对比多分析少”的

现象,大部分验收报告仅以列表的方式对水土保持方

案中涉及的上述各项内容进行数量对比,经常缺少从

主体设计变化、水土保持设施实施的条件及优化等角

度进行深度剖析,还有部分验收报告只解释变化原因,
缺少分析变化的合理性和变化后是否达到水土保持相

关要求,就作出变化后是否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

结论,达不到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目的。
2. 4　 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不规范、质量评定结果不

合理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普遍存在质量问题。 一是

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千篇一律,未结合项目各参建单位

的实际情况进行表述;二是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水土

保持工程质量评定时未按照《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规程》进行项目划分,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名

称随意,划分依据不明确或过于宽泛,划分出的工程数

量与措施量及划分依据不对应,且有的划分结果与质

量验收报告中对应的工程数量不匹配;三是水土保持

设施质量评定结果基本均为“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质

量评定仅依据水土保持监理或主体监理认定的结果,
未体现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在现场抽样和

复核的结果,或者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在未进行水土保

持设施现场抽样和复核,对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

外观和尺寸,植物措施中乔灌木树种的保存率、草本植

物的盖度及长势等水土保持设施的质量缺乏具体数据

支撑的情况下,就直接给出“合格”的结论。
2. 5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不规范且计算有误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计算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为:一是防治指标名称不准确和不规范,如水土流失控

制比、植被恢复系(指) 数、林草植被覆盖率等防治指

标名称;二是对于有临时占地或代征城市公共用地的

项目,计算林草植被覆盖率时,有基于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的,也有基于建设用地红线范围的,对涉及水域

或复耕的项目,防治责任范围未扣除水域或复耕面积;
三是水土流失防治指标的计算缺乏计算过程,未列出

各防治分区的具体数据,而只列出项目汇总结果,影响

对计算结果准确性和正确性的判别;四是缺乏公众满

意度调查结果的具体数据支撑,流于形式。
2. 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及落实情况描述

不全面

验收报告普遍存在对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

见及落实情况的描述和分析不全面的问题,大部分验

收报告只罗列了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时间,未
具体写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监督检查意见,以及

建设单位和相关参建单位针对监督检查意见的整改情

况及整改前后的对比分析,更缺乏整改后是否满足相

关要求的结论。
2. 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结论错误

对于是否需要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情况,部分

验收报告只与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计算的水土保持

补偿费进行对比,未按照建设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征占

地范围进行复核,导致在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增加的情况下,水土保持补偿费依然按照批复

方案的防治责任范围进行对比,验收报告就给出已足

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的错误结论。
2. 8　 遗留问题及后续安排不具体

部分工程由于特殊原因存在一定的遗留问题,但
验收报告未能准确理解和把握遗留问题,片面地把所

有暂时不能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作为遗留问

题。 有关规范要求尽可能“无问题”验收,但确实存在

暂时不能解决,而水土流失防治指标满足设计要求的

情况,只有在建设单位做出近期可以解决的承诺安排

后,才可作为遗留问题来处理。 因此,验收报告不能以

“遗留问题”为由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开绿灯”。

3　 结束语

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下转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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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防治区水土保持措施

防治区 水土保持措施

挖方路基区

填方路基区

半挖半填路基区

　 表土剥离,施工期间布设临时排水沟、沉沙池、临时苫盖措施,施工后布设永久性截排水措施、表土回填、护坡、绿化　 　 　 　

桥涵工程区
　 施工期间在主体工程布设桥头锥坡空心块植草防护的基础上,设置泥浆沉淀池,桥墩基础施工过程中增设临时排水沟、砖砌
沉沙池、编织土袋挡墙、临时彩条布苫盖等措施;施工后陆地段全面整地、绿化

隧道工程区 　 施工期间在主体工程布设洞口坡顶截排水沟、洞脸边坡喷播植草护坡的基础上,洞脸边坡布设临时彩条布苫盖措施

施工便道区 　 主体工程未设计水土保持措施,施工期间增设临时排水沟、砖砌沉沙池等措施,施工后全面整地、绿化

施工加工区
临时堆土区

　 主体工程未设计水土保持措施,施工期间布设临时排水沟、砖砌沉沙池、编织土袋挡墙、临时彩条布苫盖等措施,施工后土地
整治、全面整地、撒播草籽绿化

弃渣场区 　 主体工程未设计水土保持措施,新增浆砌石挡墙、浆砌石截排水沟、砖砌沉沙池、全面整地、绿化等措施

水保〔2015〕 139 号) “线性项目丘陵区长度不小于 5
 

km、平原区长度不小于 20
 

km,应频繁使用遥感监测,
适时增加无人机遥感监测” 的规定,监测点主要采用

遥感监测,并增加无人机航测,以实现对工程全过程全

周期监测。 另外,定期在排水沟和沉沙池取样,观测工

程建设期土壤侵蚀情况;设置标准样地监测植物生长

情况,包括成活率、保存率、植被覆盖度等,乔灌木树种

样方为 20
 

m×20
 

m,草皮监测样方为 5
 

m×5
 

m;设置驻

地专业巡查员,每日常态化到各防治区巡查检查,并填

写日巡查记录表,若有突发情况,则巡查员要及时应对

处理,以免事件扩大。

5　 结束语

为有序开展国道 G102 线小凌河桥至四合段改建

工程水土保持工作,解决因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

问题,对各防治区施工期、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进行

了测算,并基于此设计了各区水土保持措施及监测方

法。 工程建设期应严格落实水土流失防治主体责任,
除了严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到位,水土流失监测

也应日常化、规范化,以便随时掌握工程水土流失状况

及水保措施运维情况,若有应急情况发生,则可及时调

整水保方案,采取措施,严控人为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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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水土保持主体责任更加明确,水土保持工作更加高

效。 生产建设单位要高度重视水土保持设施的自主验

收工作,所委托的第三方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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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及维护情况等,进行全面和科学分析,严格按

照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示范文本的格式要求,不断

提升验收报告的编制水平,为科学、合理、严谨、公正的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提供全面、可靠的技术文本和

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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